大渡口区商贸龙头企业评选工作方案

为提质发展区域商贸经济，加快实现“兴业兴城、富民强区”目标，培育和壮大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强劲带动作用的龙头企业，经区政府研究，决定评选2025年度商贸龙头企业30家，方案如下。
评选范围和名额

在大渡口区依法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在批发、零售、住宿、餐饮、装卸搬运和仓储业、租赁和商务服务业、进出口以及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中，行业排名前列、带动作用突出、品牌效应明显的企业，评选2025年度商贸龙头企业30家。
评选条件和标准

基本条件

1.在大渡口区注册并实际运营，依法纳税和缴纳社会保险；

2.近三年未发生安全生产、食品安全、环境污染等重大责任事故；

3.企业财务制度健全，信用状况良好，近三年未被列入失信主体名单。

经营规模

批发业：2025度主营业务收入 3亿元人民币（含）以上，且增速为正增长。
零售业：2025度主营业务收入 2亿元人民币（含）以上，且增速为正增长。

住宿业：2025度主营业务收入 1200万元人民币（含）以上，且增速为正增长。

餐饮业：2025度主营业务收入 800万元人民币（含）以上，且增速为正增长。

装卸搬运和仓储业：2025年度市场交易规模50亿元人民币（含）以上。
租赁和商务服务业：2025度主营业务收入 4000万元人民币（含）以上，且增速为正增长。

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：2025度主营业务收入 8000万元人民币（含）以上，且增速为正增长。
进出口企业：2025度进出口额3亿元人民币（含）以上，且增速为正增长。

评选程序和时间

申报（2026年1月23日—2026年1月26日）

符合条件的企业自愿向区商务委申报（附件）。

初审（2026年1月27日—2026年1月30日）

区商务委初审后，征求区公安分局、区应急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税务局等部门意见，并在政府门户网站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3个工作日。
复审（2026年2月2日—2026年2月13日）
公示期结束后，对公示无异议的企业，由区商务委党组会议审核后，报区政府审定。
工作要求

加强组织领导

由区商务委牵头，会同区公安分局、区应急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税务局等部门成立工作专班，负责商贸龙头企业评选工作。
严格审核把关

要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标准，开展申报、初审、复审等评选相关工作。

强化宣传报道

要通过政府门户网站、大渡口发布、上游新闻等平台，对商贸龙头企业进行跟踪报道，展现示范引领价值。

附件：大渡口区商贸龙头企业申报表

重庆市大渡口区商务委员会

2026年1月23日
附件

大渡口区商贸龙头企业申报表

	企业名称
	

	经营地址
	

	注册时间
	
	注册地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经营规模
	FORMCHECKBOX
批发业 

2025年度主营业务收入________万元，同比增速____%；

FORMCHECKBOX
零售业

2025年度主营业务收入________万元，同比增速____%；

FORMCHECKBOX
住宿业 
2025年度主营业务收入________万元，同比增速____%；

FORMCHECKBOX
餐饮业 
2025年度主营业务收入________万元，同比增速____%；

FORMCHECKBOX
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
2025年度市场交易规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亿元；

FORMCHECKBOX
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
2025年度主营业务收入________万元，同比增速____%；

FORMCHECKBOX
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
2025年度主营业务收入________万元，同比增速____%；

FORMCHECKBOX
进出口业务 
2025年度进出口额____________万元，同比增速____%。

	近三年是否有安全生产、食品安全、环境污染等重大责任事故
	(是     (否

	近三年是否被列入失信主体名单
	(是     (否

	申报单位承诺
	本单位郑重承诺：自愿申报“大渡口区商贸龙头企业”，所提交的所有材料均真实有效，无弄虚作假。因申报材料弄虚作假带来的相关问题及一切后果，本单位承担全部法律及违规责任。
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（单位公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